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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书、管旭琳、林莉、王维、刘蓓、叶翔宇、方逸、刘晓倩、王加倩、刘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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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的评定原则、评定组织、评定程序和评定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养老机构的等级评定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276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276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评定原则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遵循下列原则：

——自愿申请；

——分级评定；

——客观公正；

——动态管理。

5 评定组织

5.1 评定委员会

5.1.1 各级民政部门应组建由民政部门、研究机构、相关行业组织等单位的专家组成的养老机构等级评

定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定委员会”），统筹实施相应等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

5.1.2 五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由省级民政部门负责组建省评定委员会并组织实施；四级及以下养老机构

等级评定的层级权限由各设区市民政部门自主决定。

5.1.3 评定委员会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a） 制（修）订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相关管理制度；

b） 指导、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和复核工作；

c） 指导、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纠纷争议裁定；

d） 对不符合相关规定、标准的评定结果提出纠正意见；

e） 建立和管理评定专家库，对评定专家开展培训（专家库成员由养老机构、研究机构、相关行业组

织等单位的专家组成，聘期为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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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制作和核发养老机构等级证书、牌匾。

5.1.4 评定委员会委员总数应为单数，任期为 2 年。委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熟悉养老机构管理、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

策和标准；

b） 在所从事领域具有较突出业绩和较高声誉；

c） 具有维护等级评定工作客观、公平、公正、廉洁的职业道德与操守。

5.2 评定专家组

5.2.1 评定专家组成员应不少于 5 人（从事养老机构管理的实务专家不少于 3 人），从评定专家库中抽

取，并向评定委员会报备。

5.2.2 评定专家组成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熟悉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标准，并参

加等级评定培训；

b） 熟悉养老机构的建设、运营、管理、服务等主要业务；

c） 具备履行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的专业能力和廉洁、严谨的职业道德；

d） 身体健康，能够承担等级评定工作；

e） 实务专家从事养老服务或管理至少 5 年。

5.2.3 评定专家组成员存在下列情况，应向评定委员会申请回避：

a） 与申请评定的养老机构有利害关系；

b） 曾在申请评定的养老机构任职，离职不满 3 年；

c） 与申请评定的养老机构有其他可能影响评定结果公正的关系。

6 评定程序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程序应符合图 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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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流程图

7 评定要求

7.1 发布通知

五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通知由省民政部门发布，每年 1 次。四级及以下养老机构等级评定通知由各

设区市民政部门发布，每年 1~2 次。

7.2 申请

养老机构应对照《江苏省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评分细则》（以下简称《评分细则》）进行自评，并根

据自评结果，通过“江苏省金民工程养老服务管理系统”的“等级评定”模块进行申报，上传相应申报材料。

其中，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书样式见附录 A，养老机构信用承诺书样式见附录 B，自评报告提纲见附

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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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初审与公示

7.3.1 民政部门对养老机构网上申报材料的完备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逐级审核。

7.3.2 各级民政部门根据下列情况作出处理意见。

a） 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应在 10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告知书（样式见附录 D）。

b） 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内容及形式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养老机构需

要补正的材料及提交期限，并出具补正告知书（样式见附录 E）：

• 补正符合要求的，应按规定予以受理；

• 逾期不补正或者补正不完全的，应视为放弃申请，并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样式见附录 F）。

7.3.3 各级民政部门应对符合参评条件的养老机构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7.4 现场综合评定

7.4.1 评定准备

现场评定前应组织召开评定准备会议，会议由民政部门相关人员或评定专家组组长主持召开。参会

人员主要包括评定专家组成员、民政部门相关人员、养老机构负责人以及相关业务科室人员等。会议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介绍评定专家及分组情况：包括环境和设施设备评定小组、运营管理评定小组、医疗评定小组、

服务评定小组对应成员及主要检查内容；

b） 介绍评定依据：GB/T 37276 和《评分细则》（包括环境、设施设备、运营管理和服务四个部分）；

c） 介绍评定流程、方式、工作纪律；

d） 养老机构按照《评分细则》中的四个部分进行申报自评情况汇报。

7.4.2 必备项查验

评定专家组根据养老机构的申请等级，查验必备项达标情况。如必备项未完全达标，经评定专家组

确认后，可终止评定，并出具终止评定告知书（样式参见附录 G）。

7.4.3 现场评定

7.4.3.1 四级及以上养老机构综合评定时间宜不少于 1 天，四级以下养老机构综合评定时间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7.4.3.2 养老机构应结合空间布局，提前设计便捷的现场查看顺序，并按环境和设施设备、运营管理、医

疗、服务四个部分评定项目的先后顺序准备好相应证明材料。

7.4.3.3 评定细则中要求的床均建筑面积、居室使用面积及床均使用面积、单人间居室和双人间居室比

例、有卫生间的居室比例、机构入住率、绿化面积比例、员工学历比例、护理员与老年人比例等数据类的评

定指标，养老机构应提前计算好相关数据，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7.4.3.4 评定专家组应采用台账检查、现场查验和随机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依据《评分细则》中的要求，逐

项评分，对扣分项应做好相关记录。如果台账资料和现场查验结果不相符，则不予得分。

7.4.3.5 评定专家组应提前准备好满意度测评问卷。结合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的情况，以现场发放问

卷、电话访问入住老年人亲属或检查近半年第三方出具的满意度评价报告等方式获取满意度结果。

7.4.3.6 在评定过程中发现养老机构存在下列情形，应终止评定：

a） 近两年内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b） 提供虚假评定资料，有伪造、涂改有关档案资料等弄虚作假行为，并被查证属实；

c） 有信访反映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

4



DB32/T 4514—2023

d） 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风险，被责令限期改正；

e） 违反评定纪律，采取不规范行为干扰评定专家工作，影响评定工作公平公正开展。

7.4.4 评定总结

现场评定结束后应组织召开总结会议，对评定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扣分项进行复核，形成整改

建议。

7.5 提出初步评定意见

评定专家组应结合养老机构必备项达标情况、得分情况、主要问题等，提出初步评定意见，提交评定

委员会讨论。

7.6 提出评定等级

7.6.1 评定委员会召开评定会，审核初步评定意见，并提出评定等级。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

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等级评定结果经全体委员半数以上通过有效。

7.6.2 根据等级评定结果形成评定意见书，评定意见书样式见附录 H。

7.7 结果公示

民政部门对等级评定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7.8 受理复核申请和举报

7.8.1 申请评定的养老机构如对等级评定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相关民政部门书面提出复核申

请。民政部门对复核申请和原始证明材料审核通过后受理复核申请。评定委员会应听取评定专家组的

初评情况介绍和申请复核养老机构的陈述，必要时可重新进行现场评定，复核结果应以记名投票的方式

表决，并经全体委员半数以上通过。民政部门应于评定委员会作出复核结果之日起 15 日内，以书面形式

将复核结果通知养老机构。

7.8.2 其他组织或个人（有关社会组织、机构内入住老年人或家属等）如对等级评定结果有异议，可在公

示期内向相关民政部门举报，民政部门应于 15 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

7.9 确认评定结果

等级评定结果经公示反馈无异议后，由民政部门发布公告。

7.10 颁发等级证书和牌匾

民政部门向养老机构送达评定结果通知书，颁发等级证书和牌匾。牌匾样式见附录 I，牌匾设置宜

符合下列要求：

——材料：铜金属板；

——尺寸：长为 600 mm，高为 400 mm；

——文字和图案：清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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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书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书样式见图 A.1。

图 A.1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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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养老机构信用承诺书

养老机构信用承诺书样式见图 B.1。

图 B.1 养老机构信用承诺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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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自评报告提纲

自评报告提纲样式见图 C.1。

图 C.1 自评报告提纲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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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受理告知书

受理告知书样式见图 D.1。

图 D.1 受理告知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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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补正告知书

补正告知书样式见图 E.1。

图 E.1 补正告知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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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不予受理告知书

不予受理告知书样式见图 F.1。

图 F.1 不予受理告知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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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终止评定告知书

终止评定告知书样式见图 G.1。

图 G.1 终止评定告知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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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评定意见书

评定意见书样式见图 H.1。

图 H.1 评定意见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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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1 评定意见书样式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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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养老机构等级牌匾样式

养老机构等级牌匾样式见图 I.1。

图 I.1　养老机构等级牌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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